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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滕行审发〔2021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
专用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局各科室、市政务服务中心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
现将《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1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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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行政审批专用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

用章（以下简称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）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关

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审批专用章，是指局各内设行政

审批服务科室承办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许可及关联事

项时，以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名义依法作出行政审批决定所

用的专用公章。

第三条 行政审批专用章的刻制、启用、变更、注销由局

办公室负责，统一登记备案正式发文，启用时向社会公布。日

常保管、使用由局各行政审批服务科室负责，明确一名印章管

理员保管，使用时规范审批登记。

第四条 行政审批专用章共九枚，按编号分别为行政审批

专用章（1）-（9），交由局各相应行政审批服务科室（详见

附件 1）保管，并对应使用于各行政审批服务科室负责承办的

行政审批事项业务，行政审批事项调整涉及行政审批专用章保

管使用的另行规定。

第五条 行政审批专用章的使用范围，应仅限于办理滕州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事项涉及的许可证、执照、资格证、

资质证、合格证书、行政审批文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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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批专用章日常保管、使用科室，应建立行政审批专

用章使用事项清单（详见附件 2），同时填写行政审批专用章

使用事项备案表（详见附件 3），经分管领导同意，政策法规

科审核，主要领导批准后，由局办公室备案，清单之外的事项，

均不得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。

第六条 行政审批专用章的日常使用，必须严格遵循使用

审批程序。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事项清单外的事项，应另行

报请局审核批准备案后，方可按审批程序使用。

第七条 印章管理员应设立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登记台账

（详见附件 4），规范印章使用审批和登记程序，并对用印章

后果负责。

用印章前必须确认印章使用事项是否属行政审批专用章

使用事项清单范围，内容确认无误后方可签字用印章，登记并

整理保存相关资料。凡不符合本办法的，应坚持原则并有权拒

绝用印章。

印章管理员不得未经批准在空白证件、文书上加盖印章，

不得随意将印章带出办公室或交他人拿走使用，必须做到印章

使用登记率 100%。

第八条 印章管理员应履行保管职责，不得将印章随意放

置或转交他人，如因事离岗需移交他人的，可由科室负责人代

替。

第九条 印章管理员因未妥善保管造成印章丢失、损坏或

未按照审批程序使用印章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。印章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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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使用中遇到其他问题，应及时向局办公室报告。

第十条 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审批表和使用登记台账应按

月存档备查，局办公室应当通过日常检查、随机抽查等方式加

强对行政审批专用章保管使用情况的监管，发现保管使用不符

合规定的，可收回行政审批专用章及日常保管、使用权。

第十一条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等，

对行政审批专用章的保管、使用另有明确规定要求的，应从其

规定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

1、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保管使用科室

表

2、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事项清单

3、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事项备案

表

4、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登记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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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行政审批专用章保管使用科室表

公章名称 科室名称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） 市场准入一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2） 市场准入二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3） 投资规划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4） 工程建设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5） 交通运输与城市管理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6） 涉农事务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7） 社会事务一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8） 社会事务二科

行政审批专用章（9） 帮办服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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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事项清单
科室（盖章）： 科室负责人： 分管领导：

序号 审批事项名称 使用印章内容
用章

批准人

印章

管理员
备注

例

如：
公司(企业)登记

营业执照、受理（不予受理）通知书、

登记决定书、不予登记决定书等

填报人： 填报时间：

备注：1、用章批准人为分管领导或科室负责人，印章管理员为科室印章保管人。

2、使用印章内容，应包括但不限于执照、证书、资格证、行政审批文书等。



— 7 —

附件 3
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事项备案表

申请科室 经办人

申请事项

科室

负责人意见
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

意见
年 月 日

法制审核

（政策法规科）

意见 年 月 日

主要领导

审批意见
年 月 日

备 注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申请科室留存，政策法规科、办公室各一

份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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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登记台账
科室：

序

号
名 称

印章

使用人

使用

份数

使用

日期

审批

人员

审批

时间

印章管

理员
备注

备注：如办理的事项为即办事项，且尚未收到审批后的印章使用审批表，请在备注栏标注，并于 3 日内补齐印章使

用审批手续。


